
國立臺東大學校務基金
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所提決議及附帶決議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　112　年度

決議及附帶決議
辦理情形

項次 內容

壹、通案：
1. 中華民國 112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

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總報告所

列未送院會處理項目，除確有窒礙難行者再

協商，依協商結論通過外，其餘均照各委員

會審查會議決議通過。至送院會處理項目，

協商有結論者，依協商結論通過；協商未獲

結論者，交付表決，並依表決結果通過；另

黨團協商之凍結內容經併委員會凍結案處

理，依協商結論通過者，均不再於宣讀本中

一一敘明。

配合決議事項辦理。

2. 各委員會審查結果協商結論，均應依通

案決議辦理，不再逐一於各單位協商結果敘

明。各單位均應切實依通案決議核實分別刪

減，惟各委員會審查刪減數如逾通案決議刪

減比例，以各委員會審查刪減數為準；未達

通案決議刪減比例，則增加減列不足之數。

配合決議事項辦理。

3. 112年度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預算共

編列 21億 9,063萬 7千元，其中營業及非營

業特種基金預算部分即高達 10億 0,592萬

元，除透過平面媒體、廣播媒體、網路媒體

及電視媒體辦理外，尚不包含如舉辦活動、

說明會、園遊會，或發放各式宣傳品等，宣

導樣態眾多，實際上用於政策大內宣的經

費，遠比預算書上呈現的還要多。爰要求媒

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預算部分，1,000萬元

以下基金及中央存款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就

業安定基金、觀光發展基金、經濟特別收入

基金、毒品防制基金、勞工保險局作業基

金、運動發展基金、環境保護基金及新住民

發展基金不減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基金減

列 20%，其餘營業基金通刪 10%、非營業基

金通刪 5%。

本項無本校應辦理事項。

4. 為利政府經費花在刀口上，發揮更大財

政效益，並避免政府機關、事業機構圖利特

定媒體。因此要求營業、非營業基金所編列

之政策宣導費用，由單一媒體含相關企業，

該年度得標金額合計不得超過該部會該項預

算金額的 30%，惟各基金媒體政策及業務宣

導費預算在 1,000萬元以下者，不在此限。

本項無本校應辦理事項。

5. 依立法院預算中心 110年度中央政府總

決算審核報告評估報告指出，預算法第 4條

規定特別收入基金係政府運用特定收入來

本項無本校應辦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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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以專款專用方式推動特定政策或業務，

然預算執行上卻有下列缺失：1、連年基金

財源不敷支應年度所需經費，規模逐年遞

減：110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 25個特別收入

基金中，基金財源不敷支應年度所需經費者

多達 11 個，其中離島建設基金、警察消防

海巡移民空勤人員及協勤民力安全基金、大

專校院轉型及退場基金、環境保護基金、通

訊傳播監督管理基金及反托拉斯基金等 6個

基金甚至連續 3年發生收支短絀，不利持續

運作。2、特別收入基金超支併決算辦理，

部分計畫甚至年年超支，規避立法院監督：

預算法第 89 條雖賦予基金年度預算執行期

間有彈性規定，但農業特別收入基金、經濟

特別收入基金等多個基金，竟有同一計畫連

續 3 年超支，濫用收支得併決算辦理之規

定，無法控管經費且規避事前監督。3、基

金有部分計畫執行率連年低於 3成：離島建

設基金、大專校院轉型及退場基金，近三

（108 至 110）年度預算執行率亦分別僅

6.64%、12.13%及 24.02%，均有同一基金用

途項目預算執行率偏低甚或未執行之狀況。

特別收入基金係政府藉特定收入來源，推動

特定政策或業務，爰此，請行政院主計總處

就上開基金重新審視財務資源可能流入情

形，並量入為出原則規劃與執行年度預算，

於 3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有效改

善書面報告。
6. 衛生福利部所屬全民健康保險基

金，112 年度預算金額高達 8,000 億元，基

金支出金額快速增長，致基金財務逐步惡

化，為避免浪費健保資源，並確保錢用在刀

口上，發揮更大財務效益。因此要求審計部

就全民健康保險基金 110、111、112年度經

費支用情形，進行深度專案查核，並於行政

院提出 112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附屬單位決

算及綜計表（非營業部分）後 3個月內向立

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本項無本校應辦理事項。

7. 勞動部主管之就業安定基金，其設立之

政策目的，在於促進國民就業及勞工福祉，

惟近年來補助各縣市相關經費，完全基於政

黨考量。為釐清預算經費使用，是否符合相

關法令規定？及該基金設立意旨？因此要求

審計部進行專案查核，並於行政院提出 112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

（非營業部分）後 3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

本項無本校應辦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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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8. 為避免政府於選舉前以大筆國家資源遂
行各項人事酬庸甚至移轉國家財產之虞，爰
要求行政院通令各機關及其所屬與所主管的
附屬單位營業及非營業基金、財團法人、行
政法人暨泛公股持股逾 20%之轉投資事業及

其再轉投資事業，於 3個月內就投資效益評

估等向立法院相關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本項無本校應辦理事項。

9. 近年來中央政府各機關或基金基於引進
新技術、政策推動或扶持產業發展目的等原
因，持續轉投資各領域事業，或將原有國營
事業經過幾次釋股，使公股股權比率降至
50%以下而轉為民營企業；然因監督密度不
若國營事業，亦衍生相關監理問題。查國營
事業管理法第 3條第 3項規定：「政府資本

未超過 50%，但由政府指派公股代表擔任董

事長或總經理者，立法院得要求該公司董事
長或總經理至立法院報告股東大會通過之預
算及營運狀況，並備詢。」是以，政府對於
公私合營事業可透過指派公股代表擔任董事
長或總經理等方式，參與公司相關營運與監
督管理。惟部分公私合營事業之公股比率已
為最大股東，相關主管機關未充分利用股權
優勢，積極派任公司董事長或總經理。據
109年之統計顯示，公股比率逾 4成之加工
出口區作業分基金轉投資之台灣絲織開發股
份有限公司（公股 45.24%）與台灣糖業股份

有限公司轉投資之越台糖業有限責任公司
（公股 40.0%）；另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與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轉投資之台灣花
卉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公股 24.31%，若
加計耀華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委員會投資
之泛公股比率 34.16%），及國軍退除役官兵

輔導委員會主管轉投資之欣彰天然氣股份有
限公司（公股 34.08%）與大台南區天然氣股

份有限公司（公股 28.80%）等事業，公股均
為最大股東，卻未派任公司董事長或總經
理，形成政府高額投資卻未實際參與公司經
營之妥適性爭議；且非官股派任之董事長或
總經理，則無法依據前揭國營事業管理法規
定，要求渠等至國會報告事業營運狀況或重
大決策，恐形成政府鉅額投資卻乏相對應有
之管理責任與監督機制。查立法院於年度總
預算案及單位預算審議過程中，各部會亦常
須配合國會問政需要而提供主管投資事業之
書面報告等資料；另倘外界欲瞭解政府投資

配合決議事項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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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營事業概況，亦須透過各機關官網逐一檢
視，內容不僅分散龐雜，且公開資訊內容不
一，與所稱可達外界考核與監督成效尚有落
差，目前中央政府機關投資公私合營事業之
資訊揭露方式容有再審酌空間。爰要求行政
院研擬訂定各部會官網應公開轉投資事業資
訊之一致標準，及建置整合資料庫之規劃，
以相同密度監督管理，俾減少資訊不對稱情
形。

10. 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我國
於 109年農曆春節前，就已在 1月 20日宣布

成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
揮中心」（下稱疫情指揮中心）。根據當時
政府掌握的情資，為了做好因應疫情的行
動，因此透過疫情指揮中心統籌整合各部會
資源與人力。疫情指揮中心架構分為情報、
作戰及後勤三項領域，各領域下設各任務組
別，均以相關部會次長級首長為組長，分別
依主管業務範圍執行疫情指揮中心之決策。
以防疫政策宣導為例，後勤領域之新聞宣導
組由行政院新聞傳播處處長任組長，衛生福
利部疾病管制署公關室主任擔任副組長，負
責防疫宣導、民眾諮詢及政府行銷策略。因
疫情指揮中心有效整合資訊及人員調度，新
聞宣導組成功於疫情期間督導各部會正確且
廣泛宣導疫情指揮中心所作之各種防疫政
策。惟廣泛宣導疫情防疫政策亦成為詐騙集
團冒充中央政府主管之各公營事業常見之手
法，近五年來詐騙案件與財損飆升，111年

為我國詐騙案與財損的最高點藉以詐取民眾
個資及聯絡方式。為強化「新世代打擊詐欺
策略行動綱領」中之「識詐（教育宣導
面）」面向，為有效統籌整合各部會資訊及
人員調度，爰要求中央政府各附屬單位積極
配合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打擊詐欺犯罪
中心之防治詐騙作為。

配合決議事項辦理。

11. 參照合作金庫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對
資產管理子公司督導管理作業專案檢查結果
及合作金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人事進用
及業務缺失調查報告：1、公股金融控股子
公司應比照銀行公開招考，以免私人任
用。2、合作金庫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金庫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應檢討貸放
款業務及詐領出差費做背信、圖利追
究。3、公股金融控股辦理 AMC都更危老代

墊款相關業務，對於尚未向主管機關申請之

本項無本校應辦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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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應建立審核管控機制。

貳、委員會審查決議部分：

一、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

國立臺東大學校務基金：

1. 國立臺東大學周圍環境清幽，僅只有少
數的農舍以及店家，距離市區大約 20 分鐘

車程，較不方便，因此校內學生仰賴學校內
飲食。而今竟爆出校內自助餐收取高額費
用，且並未標註價格，僅以成本上漲，逕行
坐地起價，恐有誆騙校內學生之嫌，為保障
校內學生飲食，國立臺東大學應監督業者將
價格標示出來，以免學生受害。為保障校內
師生權益，爰要求國立臺東大學於 1週內向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改善之書面報
告。

教育部業於 112 年 7 月 21 日以臺教高(三)

字第 1120069206號函提報「國立臺東大學

監督餐飲業者改善經營措施」書面報告。
因新進自助餐業者不諳校園餐廳經營模
式，計價浮動造成師生質疑，經業管單位
總務處積極協助輔導並監督業者訂價改善
措施，包括：
(一)價格確實標示且價目表異動須向校方管

理單位核備。
(二)徵訪臺東市區自助餐與便當業者價目

表，分析本校校園餐廳售價差異，持續監
督計價。
(三)與學生會保持聯繫，蒐集學生意見、討

論解決方案，並持續追蹤處理。   
(四)透過衛生膳食委員會定期監督校園餐廳

業者各項衛生管理檢驗情形。 
業者已積極配合改善並公開計價與提升服
務品質，現況獲得師生肯定，回流用餐人
數日增。校方當持續監督，為校園用餐環
境與品質把關。    


